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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與戶政法規》 

一、 A 男為中華民國國民，到美國讀書，取得博士學位後與 B 女（美國人，無中華民國國籍）結

婚，並在美國大學教書。目前，A 已取得美國國籍（同時保留中華民國國籍）。夫妻無子女，

亦未買房子，一直住在美國大學宿舍。嗣後，因我國 C 公立大學邀請，A 擬返國擔任該校教

授，且 A亦同意兼任該校文學院院長。然而，B女不願意陪同 A男回國，雙方因此感情破裂，

A男則向中華民國法院請求離婚。 

請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規定說明，A B之離婚訴訟，是否適用中華民國法律？ 

並請依國籍法規定說明，A 擔任 C 公立大學教授及兼任該校文學院院長，應經何種程序辦理？

（40分） 

試題評析 

地方特考《國籍與戶政法規》命題範圍明列包括四大相關法規，今年試題竟打破往年就「國籍

法」、「戶籍法」、「姓名條例」及「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各出一題之慣例，全卷僅出三題。

本題配分比重即高達40分，惟命題內容亦涵括「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及「國籍法」，比重較高

亦屬合理。 

本題前段聚焦「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有關跨國婚姻「離婚之準據」，但因男方我國人具雙重國

籍，因此又應論述有關「國籍積極衝突」之準據，殆屬完整。至於本題後段，則轉向探討國籍法

有關「雙重國籍擔任公職」之限制與例外，均屬本科基本重點概念，相信大多數考生同學，應都

可應付裕如。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上課講義》第三回，王肇基編撰，第35頁及第53頁精選範

題，相似度100％！ 

2.《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第135頁第4題，相似度

100％！ 

 

答： 

(一) A男與B女跨國離婚及其效力之準據法之規定： 

1.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五十條規定：「跨國離婚及其效力，依協議時或起訴時夫妻共同之本國法；無

共同之本國法時，依共同之住所地法；無共同之住所地法時，依與夫妻婚姻關係最切地之法律。」 

2.準據說明：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之舊法關於離婚僅規定裁判離婚，而不及於兩願離婚，其關於離婚及其效力應適用

之法律，規定亦非一致。關於離婚及其效力應適用之法律，舊法並未兼顧夫妻雙方之連結因素或連繫因

素，與兩性平等原則及當前立法趨勢，均難謂合。新法爰修正決定準據法之原則，以各相關法律與夫妻

婚姻關係密切之程度為主要衡酌標準，並規定夫妻之兩願離婚及裁判離婚，應分別依協議時及起訴時夫

妻共同之本國法，無共同之本國法時，依共同之住所地法，無共同之住所地法時，依與夫妻婚姻關係最

切地之法律。 

3.本題A男與B女離婚之準據： 

(1)依題意A男為我國國民又具有美國國籍，而B女則僅具美國國籍，因此雙方訴請離婚，應先考量協議

時或起訴時夫妻雙方是否有「共同之本國法」。 

(2)此乃又涉及A男雙重國籍「積極衝突」之認定準據，故應另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二條之規定：

「依本法應適用當事人本國法，而當事人有多數國籍時，依其關係最切之國籍定其本國法。」而A男

長期在美國就學深造、取得博士、在美任教、結婚成家，依此準據其「關係最切之國籍定其本國

法」，應為「美國法」。 

(3)綜上所述，A男與B女具有「共同之本國法」，即「美國法」。A男向我國法院訴請離婚，我國法院

應以「美國法」為適用準據，而非依中華民國法律。 

(二) A男擬返國擔任C公立大學教授並兼任該校文學院院長，應遵循之程序： 

因A男具有我國及美國雙重國籍，故應依國籍法有關「雙重國籍擔任公職」之規定辦理任職。相關程序分

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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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國籍法第20條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取得外國國籍者，不得擔任中華民國公職；但雙重國籍者經該管主

管機關核准，得擔任下列各款公職： 

(1)公立大學校長、公立各級學校教師兼任行政主管人員與研究機關（構）首長、副首長、研究人員（含

兼任學術研究主管人員）及經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或文化機關核准設立之社會教育或文化機構首長、副

首長、聘任之專業人員（含兼任主管人員）。 

(2)公營事業中對經營政策負有主要決策責任以外之人員。 

(3)各機關專司技術研究設計工作而以契約定期聘用之非主管職務。 

(4)僑務主管機關依組織法遴聘僅供諮詢之無給職委員。 

(5)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 

(6)前述第1款至第3款人員，以具有專長或特殊技能而在我國不易覓得之人才且不涉及國家機密之職務者

為限。 

2.依上述規定，A男欲返國擔任C公立大學教授並兼任該校文學院院長，應遵循之程序： 

(1)提交具有專長或特殊技能，而在我國不易覓得之人才且不涉及國家機密之相關證明文件，向C公立大

學之該管主管機關教育部，提出申請。 

(2)經教育部核准後，C公立大學即得聘任A男擔任教授並兼任該校文學院院長。 

(3)A男仍得保有我國及美國之雙重國籍。 

 

二、「羅馬拼音」是否為姓名條例之法律用語？姓名條例針對「羅馬拼音」 之使用，有無明確之規

範？（30分） 

試題評析 

本題屬「姓名條例」之變異題型，往年姓名條例命題焦點均圍繞在「三改一不」(改姓、改名或更

改姓名及不得申請更改之限制)，概因這類題型過於淺顯易答，今年地特改以變化題型，針對「姓

名條例」中之「羅馬拼音」的使用與規範命題，雖然有些突兀，但仍在「姓名條例」之焦點紅區

內，只要依循引述「姓名條例」相關法條，分別論述外國人與原住民以「羅馬拼音」並列本名登

記之規定，均可切題得分。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上課講義》第二回，王肇基編撰，第81頁至第81頁及第91頁

精選範題，相似度100％！ 

2.《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第105頁第3題，相似度

100％！ 

 

答： 

(一)「羅馬拼音」確為我國姓名條例之法律用語 

1.「羅馬拼音」的定義： 

所謂「羅馬拼音」係指以全世界通用的26個羅馬字母，據以拼寫出之任何一種語言；例如以羅馬字母拼

寫德語時，稱之為「德文字母」，拼寫日語時稱之為「日文字母」，拼寫英語時即為我國一般認知的

「英文字母」。 

2.為兼顧原住民族姓名權之實際需求與維護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之功能，民國92年6月修訂「姓名條例」

時，增列原住民之漢人姓名亦得以傳統姓名之「羅馬拼音」並列登記，此為首見將「羅馬拼音」明文定

於姓名條例之法律用語。 

3.民國98年6月再修訂「姓名條例」時，又增列外國人、無國籍人申請戶籍歸化時，為確立其身分辨識

度，應取中文姓名，並得以原有外文姓名之「羅馬拼音」並列登記。顯見「羅馬拼音」確已成為我國姓

名條例之正式法律用語，並針對原住民族及外國人使用「羅馬拼音」，各有明確之規範。茲分別詳述如

下。 

(二)原住民族及其他少數民族使用「羅馬拼音」並列姓名之規範 

1.依姓名條例第1條規定：臺灣原住民及其他少數民族之姓名登記，依其文化慣俗為之。其已依漢人姓名

登記者，得申請回復其傳統姓名；回復傳統姓名者，得申請回復原有漢人姓名。但均以一次為限。 

2.依姓名條例第4條規定：原住民及其他少數民族之傳統姓名或漢人姓名，均得以傳統姓名之羅馬拼音並

列登記，不受第一條第一項（本名以一個為限）規定之限制。 

3.另依姓名條例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臺灣原住民及其他少數民族傳統姓名之羅馬拼音，以當事人申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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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準。臺灣原住民羅馬拼音之符號系統，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提供。 

4.其相關申請程序，依姓名條例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傳統姓名之羅馬拼音並列登記者，應填具申請書，

檢附證明文件，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核准。 

(三)外國人使用「羅馬拼音」並列姓名之規 

1.依姓名條例第1條規定：外國人、無國籍人申請歸化我國國籍者，其中文姓氏，亦應符合我國國民使用

姓名之習慣。姓名條例第3條規定：取用中文姓名，應依下列方式為之：(1)姓氏在前，名字在後。但無

姓氏者，得登記名字。(2)中文姓氏與名字之間不得以空格或符號區隔。 

2.依姓名條例第4條規定：外國人、無國籍人於歸化我國國籍時，應取中文姓名，並得以原有外文姓名之

羅馬拼音並列登記，不受第一條第一項規定（本名以一個為限）之限制。 

3.另依姓名條例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外國人、無國籍人歸化我國國籍者，原有外文姓名之羅馬拼音，以

當事人申報者為準。 

(四)另鑒於司法院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四號之判決，認定原住民身分法第四條第二項有關原住民與非原住民

結婚所生子女，為取得原住民身分必須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一事，因違反憲法

保障原住民身分認同權及平等權之意旨而違憲。為解決上開之闕漏與疑慮，立法院近正擬提案將上述「姓

名條例」第4條條文修正為：「臺灣原住民族及其他少數民族之中文傳統姓名或漢人姓名，均得以傳統姓名

之羅馬拼音或原住民族文字單列或並列登記，不受第一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以架構最為適宜原住民之

制度，建立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謹併此敘明。 

 

三、請依戶籍法之具體規定，分析比較「監護登記」與「輔助登記」規範 設計之異同？（30分） 

試題評析 

本題純屬「戶籍法」之命題，題意亦明示請考生「依戶籍法之具體規定」作答，明確聚焦相關之

法條，考驗同學對「戶籍法」之熟稔程度，再針對之異同比較論析，分出高下。本題屬「戶籍

法」之身分登記，為本科之基礎概念，民國107年普考即曾出題，一般考生應都能應付裕如。因

此，在答題論述中，只要分別臚列戶籍法有關之規定，再分項加以比較異同，應均可獲得高分。 

考點命中 

1.《國籍與戶政法規(含概要)上課講義》第一回，高點出版，王肇基編撰，頁41及頁96。 

2.《國籍與戶政法規(含概要)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申論題庫彙編，高點出版，王肇基編撰，頁74，

第2題，相似度100％！ 

 

答： 

(一)「監護登記」與「輔助登記」意義之比較： 

1.監護登記之意義： 

(1)依戶籍法第11條規定，對於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依法設置、選定、改定、酌定、指定或

委託監護人者，應為監護登記。 

(2)依民法第14條規定，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

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

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監護之宣告。 

2.輔助登記之意義： 

(1)依戶籍法第12條規定，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

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之情事，經法院為輔助之宣告者，應為輔助登記。 

(2)依民法第15條之1規定，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

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

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輔助之宣告。 

(二)戶籍法規範有關「監護登記」與「輔助登記」相異之處： 

1.對象不同： 

(1)依上述戶籍法第11條規定，監護登記乃針對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依法設置、選定、改

定、酌定、指定或委託監護人者。 

(2)依上述戶籍法第12條規定，輔助登記乃針對經法院為輔助之宣告者。 

2.申請人不同： 

(1)依戶籍法第35條第1項規定，監護登記，以監護人為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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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戶籍法第35條第2項規定，輔助登記，以輔助人或受輔助宣告之人為申請人。本項規定係經法務部

函釋，受輔助宣告之人辦理各項戶籍登記業務時，應視為完全行為能力人，具有行政程序之行為能

力，爰修訂增列受輔助宣告之人為輔助登記適格申請人之規定。 

(三)戶籍法規範有關「監護登記」與「輔助登記」相同之處： 

1.性質相同： 

依戶籍法第4條規定，「監護登記」與「輔助登記」均屬戶籍登記之「身分登記」項目。 

2.申請方式相同： 

(1)依戶籍法第47條第1項規定，申請人不能親自申請登記時，兩者均得以書面委託他人為之。。 

(2)依戶籍法第45條規定，兩者均不得以利害關係人為申請人。 

3.申請期限相同： 

依戶籍法第48條規定，戶籍登記之申請，應於事件發生或確定後三十日內為之。惟申請逾期者，戶政事

務所仍應受理。 

4.須經催告後方得逕為登記事項相同： 

依戶籍法第48-2條規定，兩者若有不於法定期間申請者，均應以先書面催告應為申請之人。經催告屆期

仍不申請者，由戶政事務所依規定逕為登記。 

5.催告後得逕為登記程序相同： 

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9條規定，催告所定期限不得少於七日，催告書應送達應為申請之人。經催告屆期

仍不申請者，由戶政事務所依本法第48-2條規定逕為登記後，並應通知應為申請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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